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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海外治疗费   
 

 

海外治疗费制度是指当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人在国外,发生因急病不得已在当地接受治疗的情况

下,通过办理规定的申请手续,对于在海外已支付的医疗费根据相应的保险加入者自己负担限度额接受

退款的制度。  

※不得已的情况是指,必须立刻接受治疗的状况,没有在日本国内的保险医疗机关接受治疗的时间

允许的状况等。 

 

利用方法 

在外国的医疗机关窗口支付全额医疗费。同时将规定格式的诊疗内容明细表和付款明细单交给该

医疗机关请他们填写。另外,索取医院发行的记载着医疗机关名称·日期·费用金额的明细单,和注明

伤病名称·治疗内容的证明资料。 

回到日本后,在居住地区役所(或是支所)的国民健康保险窗口办理申请手续。申请的时候,如果上

述的资料是用外语作成的话,请将记载着翻译者的地址·姓名的日文翻译文同上述资料一起提交。  

  并且,需要提供可以确认日本出入国以及接受治疗国家的出入国记录的资料。如果是利用机场的

出入国审查自动门的话,请申请在护照上盖出入国证明的图章。如果护照上没有盖出入国图章的话,则

需要提供登机牌·机票以及护照,或者向法务省申请的出入国记录（付费）。 

申请后,经过审查机关审查内容后,进行退款。通常从申请到退款大约需要２～３个月。  

※请阅读附件《致申请海外治疗费的各位》 

 

注意事项 

 不承认以治疗为目的而出国的海外治疗费。  

 申请权有效期限自在外国支付医疗费的第二天（延期支付或者分期支付的情况下,从当初请求治疗

费的第二天）算起到经过二年的那一天为止。  

 在海外,即使是和日本国内同样的病或伤,根据国家和医疗机关的不同,支付金额大不相同。计算海

外治疗费时,是将在国外实际支付的金额和日本国内的标准医疗费的金额进行比较,用金额较低一

方的医疗费算出退款额。并且,退款额按照决定支付日的汇率进行换算。因此,退款额比从付款额中

扣除自己负担的部分,有大幅减少的可能。 

 海外治疗费是国民保险的疗养费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在日本国内不属于保险范畴内的医疗行

为等,在日本不属于国民健康保险范畴的情况,同样不属于海外治疗费的范畴。  

 会向海外当地的医疗机关等确认就诊情况。  

 如发现有不正当申请时,会通报厚生劳动省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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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到居住地区役所(或支所)的国民健康保险窗口咨询。 


